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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400256        证券简称：鹏都 5   主办券商：申万宏源承销保荐 

 

鹏都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为了满足公司子公司安徽安欣（涡阳）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

欣牧业”）和广西安欣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安欣”）的经营活动需要，

公司与安徽涡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河池市小微企业融资担保有限

责任公司分别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和《最高额保证反担保合同》，为安欣牧

业和广西安欣的融资提供 3,990 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和 700 万元的连带

责任保证反担保。 

 

（二）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三）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分别于 2025 年 4 月 28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八届监

事会第六次会议和 2025 年 5 月 22 日召开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 2025年对外提供担保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

范围内子公司新增 26.36亿元的担保额度，其中，对资产负债率低于 70%的子

公司新增 6.25亿元的担保额度，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子公司新增 20.11亿

元的担保额度。担保额度有效期限自 2025 年 7 月 1 日起至 2026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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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4 月 29 日披露的《预计担保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5-015）。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1、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名称：安徽安欣（涡阳）牧业发展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2年 6月 27日 

住所：涡阳县单集林场鹏欣大道北端 

注册地址：涡阳县单集林场鹏欣大道北端 

注册资本：607,692,308万元 

主营业务：羊养殖、销售；农作物种植、购销；种子（不再分装的包装种

子）、饲料销售；利用互联网及实体店铺销售：肉食品、副食品；组织农产品市

场建设，仓储服务；农业机械租赁；有机肥、复混肥、微生物肥料的研发、生

产、销售及技术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法定代表人：李国丰 

控股股东：鹏都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鹏都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否 

是否提供反担保：否 

关联关系：公司控股子公司 

2、 被担保人资信状况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024年 12月 31日资产总额：763,108,681.05 元 

2024 年 12月 31日流动负债总额：159,567,302.05 元 

2024 年 12月 31日净资产：600,571,968.94 元 

2024 年 12月 31日资产负债率：21.30% 

2025年 3月 31 日资产负债率：2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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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营业收入：119,524,417.31元 

2024 年利润总额：-46,293,869.93元 

2024 年净利润：-46,293,869.93元 

审计情况：2024年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3、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名称：广西安欣牧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 年 7月 10日 

住所：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大化瑶族自治县大化镇流水社区头水屯 

注册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大化瑶族自治县大化镇流水社区头水屯 

注册资本：20,000,000 元 

主营业务：许可项目：牲畜饲养；种畜禽生产；种畜禽经营；动物无害化

处理；饲料生产；饲料添加剂生产；供港澳活畜禽经营；食品生产；食品销

售；食品互联网销售；肥料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

目：食品互联网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牲畜销售；畜禽粪污处理利用；畜

牧渔业饲料销售；饲料原料销售；饲料添加剂销售；鲜肉零售；鲜肉批发；互

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

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生物饲料研发；生物有机肥料研发；复合微生物肥

料研发；肥料销售；农副产品销售；畜牧机械销售；农业机械服务；草种植；

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农作物秸秆处理及加工利用服务；农作物栽培服务；农、

林、牧、副、渔业专业机械的销售；农林牧渔业废弃物综合利用；饲料生产专

用设备销售；畜牧专业及辅助性活动；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

需许可审批的项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 

法定代表人：胡德强 

控股股东：安徽安欣（涡阳）牧业发展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鹏都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否 

是否提供反担保：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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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关系：公司控股子公司 

4、 被担保人资信状况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024 年 12月 31日资产总额：49,451,632.28 元 

2024 年 12月 31日流动负债总额：37,189,282.69 元 

2024 年 12月 31日净资产：-31,900,620.35 元 

2024 年 12月 31日资产负债率：164.51% 

2025 年 3月 31 日资产负债率：170.35% 

2024 年营业收入：20,968,860.18元 

2024 年利润总额：-20,768,663.75元 

2024 年净利润：-20,768,663.75元 

审计情况：2024 年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1、《最高额保证合同》1的主要内容 

债权人：安徽涡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人：鹏都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金额：14,950,000元人民币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主债权确定期间发生的一系列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

敞口、利息（包括罚金）、违约金、赔偿金、判决书或调解书等生效法律文书延

期履行期间应加倍支付的债务利息、债务人应向甲方支付的其他款项、甲方为

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

保全费、保全担保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

公告费、律师费及因诉讼执行产生的费用等）。 

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2、《最高额保证合同》2的主要内容 

债权人：安徽涡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人：鹏都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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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金额：14,950,000元人民币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主债权确定期间发生的一系列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

敞口、利息（包括罚金）、违约金、赔偿金、判决书或调解书等生效法律文书延

期履行期间应加倍支付的债务利息、债务人应向甲方支付的其他款项、甲方为

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

保全费、保全担保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

公告费、律师费及因诉讼执行产生的费用等）。 

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3、《最高额保证合同》3的主要内容 

债权人：安徽涡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人：鹏都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金额：10,000,000元人民币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主债权确定期间发生的一系列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

敞口、利息（包括罚金）、违约金、赔偿金、判决书或调解书等生效法律文书延

期履行期间应加倍支付的债务利息、债务人应向甲方支付的其他款项、甲方为

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

保全费、保全担保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

公告费、律师费及因诉讼执行产生的费用等）。 

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4、《最高额保证反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债权人：河池市小微企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保证人：鹏都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金额：7,000,000 元人民币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反担保 

保证范围：1.乙方以连带责任保证方式就债务人未按照主合同约定支付的

担保费（包含甲方应当加收的担保费）以及延期支付的滞纳金等提供保证担保。

2.债务人不按期向授信机构履行债务致使甲方代偿的，甲方在代偿后即取得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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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人全部代偿款项（指甲方为债务人向授信机构代偿的债务本金、利息、罚

息、违约金及其他费用等所有款项）的债权，即为甲方对债务人的债权本金。

乙方以连带责任保证方式就甲方对债务人的债权本金、甲方为实现债权而支出

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所有催收费用、诉讼费、仲裁费、保全费、保全保险费、

公告费、评估费、鉴定费、拍卖费、变卖费、执行费、律师代理费、差旅费、

电讯费及其他费用等）以及主合同中约定的债务人应向甲方支付的违约金、利

息及其他款项等提供保证担保。3.甲方有权自行决定债权本金、利息、违约金、

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费用及其他乙方应付款项的受偿顺序。4.本合同的效力独

立于主合同，主合同不成立、不生效、无效、部分无效或被撤销、被解除并不

影响本合同的效力。如主合同不成立、不生效、无效、部分无效或被撤销、被

解除，则乙方对于债务人因返还财产或赔偿损失而形成的债务也承担连带保证

责任。 

保证期间：乙方的保证期间为甲方为债务人代偿之日的次日起六年 

 

四、董事会意见 

（一）担保原因 

为安欣牧业及广西安欣提供担保系为了满足其业务发展需要。 

 

（二）担保事项的利益与风险 

此次担保事项有助于安欣牧业及广西安欣业务的顺利开展。被担保对象

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此担保事项预计不会给公司带来财务风险和法律风险，

本次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担保为支持安欣牧业及广西安欣的业务发展，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

略，预计对公司及子公司未来发展将产生积极影响。 

 

五、累计提供担保的情况 

项目 金额/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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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审计净资产的

比例 

挂牌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挂牌公司合

并报表外主体的担保余额 
31,595.95 9.82% 

挂牌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余额 218,199.11 67.80% 

超过本身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的

担保余额 
88,878.71 27.62% 

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担保对象提供的

担保余额 
176,518.11 54.85% 

逾期债务对应的担保余额 0 0% 

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 0 0% 

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担保金额 0 0% 

 

 

六、备查文件目录 

《最高额保证合同》和《最高额保证反担保合同》 

 

 

 

鹏都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 7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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